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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财险 

信息技术设备维修费用保险附加数据恢复费用保险条款 

（注册编号：C00009831922024062002893） 
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险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是渤海财险信息技术设备维修费用保险合同（

以下简称“主险合同”）的附加合同。本合同依主险合同投保人的申请，经保险人同意而订立。

本合同作为主险合同的组成部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

本合同亦无效。本合同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合同为准，未尽之处，以主险合同为准。 

保险责任 

第二条 在本合同的保险期间内，因发生主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导致被保险设备中存储的

电子数据丢失、损毁、修改、损坏、破坏或删除，被保险人为了恢复、修复或重新收集电子数据

所发生的下列必要且合理的费用，保险人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在保险单载明的数据恢复费用保险

金额内负责赔偿： 

（一）由备份数据介质中重新自动输入数据或程序而产生的费用； 

（二）置换和重新更新系统和标准程序数据而产生的合理且必要的费用； 

（三）从被保险人原有程序或文件自动或人工重新输入数据和程序而产生的费用； 

（四）被保险人为核实确实无法以合理的方式重新获得、更换或恢复数据，而产生的被保险

人与保险人双方认可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设立的第三方专业

机构的鉴定费用。 

该项费用不包括因系统、数据升级或重新设计、配置超过保险事故前的状态而产生的额外费

用。 

 保险金额和免赔额(率) 

第三条 本合同的数据恢复费用保险金额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在签订本合同时协商确定，并在

保险单中载明。 

第四条 免赔额或按照本合同载明的免赔率计算的免赔额指应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本合同

不予赔偿的部分。每次事故免赔额（率）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在订立本合同时协商确定，并在保险

单中载明。 

同时约定了免赔额和免赔率的，免赔金额以免赔额和按照免赔率计算的金额中的高者为准。 

保险期间 

第五条 除另有约定外，保险期间按以下约定执行，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 

（一）若本合同与主险合同同时投保，则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与主险合同的保险期间相同； 

（二）若投保人在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申请投保本附加险，则本合同保险期间开始日自保险

人同意承保并收取保险费时开始（以保险人的批注或批单载明的日期为准），本合同的满期日与

主险合同的满期日相同。 


